   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呼环罚〔2025〕0203号

满洲里伊利托物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燕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781667344354F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满洲里市国际物流产业园区伊利托铁路物流港综合楼201室                                    
我局于2024年12月2日对你单位进行了调查，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装卸煤炭过程中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为凭证：

1、呼伦贝尔市12345工作平台信访投诉工单（共3页）；

证据1证明该案件来源。
2、2024年12月2日和2024年12月31日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勘察）笔录（由杨国钢现场确认签字）、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现场勘察平面图，以及2024年12月31日现场采样（监测）记录（由杨国钢现场确认签字）；
3、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现场照片（图片）证据（共9张照片）；

4、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现场影像资料保存证物袋（共6张光盘）；
5、满洲里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监测报告（报告编号：ZFFQ202501001）；

证据2、3、4、5证明满洲里伊利托物流有限公司装卸煤炭作业时总悬浮颗粒物（TSP）2#超标。
6、满洲里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环境监测人员技术考核合格证，编号：2021-07-07-81-003（付国庆，共2页）；

7、满洲里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环境监测人员技术考核合格证，编号：2021-07-07-81-001（包艳东，共2页）；

证据6、7证明满洲里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付国庆、包艳东取得环境监测人员技术考核合格证。
8、满洲里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关于样品编号更正的情况说明；
证据8证明满洲里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样品编号更正的情况。

9、2025年1月6日对杨国钢进行询问的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

证据9证明该企业现场负责人对满洲里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出具的监测报告结果无异议。
10、满洲里伊利托物流有限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11、满洲里伊利托物流有限公司提供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12、满洲里伊利托物流有限公司提供的生产经理杨国钢的授权委托书；

13、满洲里伊利托物流有限公司提供的生产经理杨国钢的身份证复印件；
证据10-13证明满洲里伊利托物流有限公司的主体责任。

14、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送达地址及方式确认书；

证据14证明满洲里伊利托物流有限公司确认的送达地址及送达方式。

15、刘磊、王娜、荣颖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执法证复印件；

证据15证明刘磊、王娜、荣颖哲的行政执法人员身份。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八条：“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建设对大气环境有影响的项目，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公开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应当符合大气污染物排放标，遵守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

我局于2025年2月17日以《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呼环罚告字[2025]0203号）告知你陈述申辩权和听证申请权。你单位在规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放弃了陈述申辩权。你单位在规定期限内没有提出听证申请，放弃了听证的权利。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二）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

依据《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系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定》的规定，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要求，该单位属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项目，处罚范围为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在执法人员调查、取证过程中，以及满洲里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采样监测过程中，满洲里伊利托物流有限公司配合调查、取证和采样监测，无拒绝、阻碍等情形发生。

我局决定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罚款人民币壹拾壹万零伍佰元整（￥110500元）。
限你单位于接到本处罚决定后立即与满洲里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联系领取《内蒙古自治区非税收入缴款通知书》，并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 15 日内缴至指定银行账号。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联系地址：满洲里市五道街建设大厦1407 

联系电话：0470-6227691
你单位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海拉尔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你单位拒不改正上述违法行为，我局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4月10日

